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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園區污水處理廠污泥脫水機改善工程」
採購執行情形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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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壹、工程緣起
本局所轄新竹園區污水處理廠，原建置有4台帶濾式及1台
壓濾式脫水機組，足以處理全廠設計處理水量
165,000CMD所產出之污泥，將平均含水率降至80%。

其中以目前新竹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水量約為10萬CMD
，污泥日產量約50T。

污泥處理困境：
市場共需失衡：部分污泥處理機構基本設施未符合法規，致遭主
管機關勒令改善、維修或停業，市場行情波動劇烈，甚有因本園
區產業特性，產出之污泥成份處理成本相對較高，合法業者無意
願收受。

以整體環境保護考量，減少污泥總量產出為主流趨勢。

原既有焚化爐因民眾陳情停爐，遭工程會列管為閒置公共設施，
應予活化使用。



4貳、工程概述
將既有焚化爐廠房棟拆除，於原址興建脫水機房，於其
內建置3台壓濾式脫水機組，並為有效管理，將既有1台
壓濾式脫水機組移設，可將設計污水處理水量
165,000CMD產出之污泥，平均含水率降至65%，污泥
重量可減少42.86%，即每日減少約21.4T，倘以每T污泥
處理費用7,000元計，可減少污泥處理費用約15萬/日
(5,475萬/年)。



5貳、工程概述

採購方式：公開招標

決標方式：最低標。

預算(及採購)金額： 278,683,342元。

決標金額：208,000,000元。

得標廠商：煒盛廢水處理股份有限公司

真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
工期：650日曆天(106.1.21開工，預定107.11.1竣工)



6叁、採購過程

 工程採購全生命週期

先期規劃1

設計及監造工作勞務採購2

基本設計3

細部設計4

工程採購5



7叁、採購過程
先期規劃1

本局於104.6.28辦理「新竹科學
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污泥減量設
施功能提昇規劃」勞務採購，由
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得標，由其規劃評估2方案，並
經本局105.1.12決議，擇定拆除
原廠房棟，於原址新建污泥脫水
機房，於其內新設3台壓濾式脫
水機組，移設1台既有壓濾式脫
水機組。並於105.4.1奉科技部
核定。

先期規劃核定函



8叁、採購過程

設計及監造工作勞務採購2

本局於105.6.7辦理「新竹科學工

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污泥減量設施

功能提昇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

術服務工作」勞務採購，由台灣

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得標

。

勞務採購決標通知函



9叁、採購過程
基本設計3

 本局於105.6.24辦理設計工
作起始會議，明訂105.7.1為
機關通知日，並自該日起45
日曆天內(105.8.14前)完成基
本設計報局送審。

 廠商於105.8.12提送基本設
計報告。

 本局於105.8.31核定基本設
計，並自該日起60日曆天內
(105.10.31前)完成細部設計
及預算書圖提送。

基本設計核定函

啟始會議紀錄



10叁、採購過程
細部設計4

 廠商於105.9.14提送細部設計
及預算書圖報局送審。

 本局於105.10.27完成工程採購
招標資料簽核。

 本局於105.11.4核定細部設計
，並自該日起辦理招標公告。

細部設計核定函



11叁、採購過程
工程採購5

 本局於105.12.16辦理開標，因
低於底價80%(76.55%)，暫緩
決標。

 當日由代表廠商煒盛廢水處理
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標價偏低說
明，本局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
規定審查其說明尚屬合理，並
於105.12.23簽奉核准決標。

工程決標通知函



12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
計畫審議1

財產報廢2

決標方式-採購審查小組3

標價偏低處置4



13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計畫審議1

 本局前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要點第6點第1項規
定提報有「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昇工程先期規劃報
告書」，業經行政院奉核建造費用約新台幣12億元(原規劃分1
、2期工程)。並接續辦理「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昇
第1期工程」，刻正執行中。該案內容主要為因應環保署修訂
放流水氨氮管制標準，所需提昇氨氮處理功能設施(MBR)。
 本局復依同規定提報本案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
污泥減量設施功能提昇規劃報告書」，建造費用約新台幣2.8
億元。本案主要內容為提昇污泥減量功能設施(脫水機) 。
 本案奉科技部核示：「請本局將本案檢討歸併至原行政院
核定之前案額度內調整支應，後續工程設計階段，請依行政院
公共工程委員會103年5月28日工程技字第10300172650號函
照辦。」。



14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計畫審議1

 工程會前揭函示認定屬原污水處理廠之延續性擴充工程，
非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第7點規定之新
興計畫，基本設計無需函送工程會審議，自無需報部核轉；又
該要點並無授權科技部自行辦理審議，故由本局自行核定。
 特殊情形：
 工程基本設計已無需報工程會審議，由主辦機關自行辦理
，縮減設計階段時程，加速工程採購發包。

 奉核定之計劃預算能有效運用(配合實際執行情形，原計畫
氨氮處理功能提昇第2期工程，經局內檢討無需辦理)。

 改進措施：
 發包前確認類案計劃最新執行情形。
 該2工程分屬局內不同組室辦理，涉有變更設計之預算編列

需即時交互檢討，以於計劃額度內容納。



15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財產報廢2

 本局於105.8.29開始辦理本案內需拆除之「既有焚化爐廠

房棟」未達使用年限之財產報廢作業。

 本工程於105.12.23決標，106.1.21開工。

 迄至106.3.8檢具財產報廢單報部核轉審計部備查。

 審計部於106.4.19函復同意備查。

 特殊情形：
 俟本工程已發包開工後始完成財產報廢程序。



16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財產報廢2

 特殊情形說明：
 本工程應報廢之財產為焚化爐廠房棟(31,896,000元)，內

含於原登錄財產錄「焚化爐廠房棟及辦公棟」(1式：
75,407,000元)內，故需先將原財產拆分為廠房棟及其他
未報廢財產。

 未報廢財產內尚有部分間接費用(雜項工程)，需攤提至擬
報廢項目焚化爐廠房棟(32,947,694元)。

 折舊數重行計算。(17,469,5819,129,257)

 改進措施：
 確認原1式登錄之財產，內含需報廢項目之作業流程。
 新建工程登錄財產採獨立單元分項登錄。



17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財產報廢2

 本案報廢案件實際作業流程：
原1式財產登錄原值

(EX:100)

原1式財產
登錄原值(EX:0)

新增其他未報廢
財產原值
(EX:80)

財產報廢單
報部核轉審計部

審計部備查新增擬報廢項目
原值(EX:20)

擬報廢財產減損
入帳(EX:0)

• 列印
• 財產報廢單

• 辦理財產減值 • 辦理財產減損
• 辦理財產新增

• 辦理財產新增

擬報廢財產減損
(EX:-20)



18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財產報廢2

 類此報廢案件建議作業流程：

原1式財產登錄原值
(EX:100)

確認擬報廢項目
原值(EX:20)

其他未報廢財產
原值(EX:80)

• 辦理財產減值
(EX：-20)

財產報廢單
報部核轉審計部

審計部備查

減值單入帳
(原財產檢值至80)

• 列印
• 財產報廢單



19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決標方式-採購審查小組3

 科技部105.10.3函轉工程會
頒「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
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」及「
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
業要點」(105.9.23生效)。

 本局於105.10.6奉核成立本
工程個案採購審查小組；並
於105.10.18召開採購審查小
組會議，會中檢討分析如何
確保廠商具備履約能力、工
程品質及進度，並決議採最
低標方式決標。

採購審查小組分析資料



20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決標方式-採購審查小組3

 檢討內容：
 本工程採購主要內容為建置1新脫水機房(約占預算15%)，以

裝設壓濾式脫水機組(約占預算近80%)，故金額雖達巨額採
購，惟案情單純；且擬採購設備為市場成熟產品，符合最低
標決標方式之精神。

 明訂共同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為「甲等綜合營造業
(E101011)」及「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(E103101)」，即
已考量案內各工種之廠商專業能力，另亦訂定實收資本額不
低於本案預算金額之10%，避免廠商浮濫投標。

 實績訂定證明投標日前5年內，曾完成之廢(污)水處理工程(不
包括礫間處理設施及濕地等生態淨化工程)，其單次契約金額
不低於查核金額，或累計金額(如為共同投標者合併計算)不
低於本案預算金額。



21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標價偏低處置4

 本局於105.12.16開標。
 5家廠商投標，3家資格不符，2家資格符合，均進入底價。
 惟最低價者標價低於底價80%(約為76.55%)，本局暫緩決標

。
 最低價者於開標當日提送標價過低差異說明，由本局審查。
 本局於105.12.23就廠商所提說明審查，尚屬合理並簽奉核

准決標。
 特殊情形：
 依「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百分之八十案

件之執行程序」第四項第一款規定，限期廠商於3日內提出說
明，並經本局審查其說明合理，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
證金，照價決標予該廠商。



22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標價偏低處置4

 差異說明：
 該廠商公共工程履歷資料，最近五年內確有2件公共工程品質

優良獎佳作，分別為台北市政府所轄之「內湖污水處理廠二
期工程」及「迪化污水處理廠污泥減量統包工程」，除均與
本案所訂實績相關之廢(污)水處理工程相關，且其中「迪化
污水處理廠污泥減量統包工程」與本工程污泥減量之目標相
同，故其稱可在合乎規範及不降低施工品質前提下，可完成
本案工程，尚屬合理。

 該廠商刻正於本局同一(新竹)污水處理廠執行它標工程「新
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昇第一期工程」，其工務所正
座落於本標工程範圍內，故其稱相關人力支援可減少人事成
本開銷，應屬合理。



23肆、本案特殊情形及處置
標價偏低處置4

 差異說明：
 經查廠商投標成本說明，工作項目如土建、電氣儀控、通風

消防及假設工程等均接近本案預算，僅機械工程費用有較大
落差。如前述，案內機械工程預算占比較高，其中3台脫水機
約8,635萬元(約為本案預算之8折)，因廠商詢價較設計單位
詢價更可貼近市場行情，且據悉該廠商於它標工程亦有採購
脫水機組，較有議價能力，尚屬合理。

 另前述主要工項脫水機部分，其報價與預算值相差約2,400萬
元，與第2低價廠商之總標價差異3,700萬元相較，倘廠商擬
採現金採購或由人力及管理成本降低之因應作法屬實，則該
等差異尚屬可採信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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